
(Stock Code: 08317)

(Continu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First Quarterly
Report 
2014 / 2015

第一季度
業績報告 
2014 / 2015

(股份代號: 08317)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1  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第一季度業績報告2014 – 2015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點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
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據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各董事（「董
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
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
誤導成分；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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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4,727,000港元，較

二零一三年同期約6,898,000港元減少約31%。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
虧損約為8,337,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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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
核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3 4,727 6,898
銷售成本 (3,166) (3,411)

毛利 1,561 3,48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3 6,032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77) (117)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727) (9,641)
融資成本 (119) (164)

除所得稅前虧損 (9,459) (403)
所得稅開支 4 (38) (37)

期間虧損 (9,497) (440)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8,337) 73
— 非控制性權益 (1,160) (513)

(9,497) (440)

就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而言之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6 (1.8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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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期間虧損 (9,497) (440)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溢利 176 93
貨幣換算差額 (97) (8)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79 85

期間全面開支 (9,418) (35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益：
— 本公司擁有人 (8,258) 158
— 非控制性權益 (1,160) (513)

(9,418)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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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i)在香港及大

中華地區開發、製作及提供財經資訊服務及科技解決方案予企業客戶及零售客戶；(ii)媒體業

務；(iii)證券及期貨業務，其專門提供網上證券及期貨買賣服務；(iv)貸款業務；及(v)房地產投

資。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

日，本公司撤銷開曼群島註冊，並根據百慕達的法律以獲豁免公司的方式存續。本公司的註冊

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而本公司的主要

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7–79號華比富通大廈30層。

本公司之母公司為Maxx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Pablos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資擁

有。最終控股人士為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勞玉儀女士（透過其於Pablo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之擁有權）。

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

板」）上市。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為單位列報。綜合財務報

表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獲董事會批核及授權刊發。

2. 賬目之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上

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該等賬目時所使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本公司年報所採用者一致。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並經就重估投資物業、可供出售的

金融資產及為交易而持有的投資作出修訂，其按公平值列值。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報中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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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公司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銷售貨物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值總額。於本期間確認之收

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提供財經資訊服務的服務收入 3,235 4,937

廣告、投資者關係、品牌推廣及信息服務收入 543 265

來自證券及期貨業務的經記佣金及服務收入 — 2

來自借貸利息收入 215 965

來自投資物業的總租金收入 734 729

4,727 6,898

其他收入及收益

股息 — 89

為交易而持有的投資公平值收益 — 5,942

利息收入 3 1

3 6,032

總額 4,730 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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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故免繳開曼群島所得稅。本公司已撤銷在開曼群

島的註冊，並根據百慕達的法律以獲豁免公司的方式存續，生效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

日。故此，本公司免繳百慕達所得稅。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附屬公司獲免繳英屬處女

群島所得稅。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並無任何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因此

於本期間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三年：無）。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繳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得稅約38,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37,000港元），源於在中國投資物業之淨租金收入。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6.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

虧損約8,33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73,000港元溢利）除以期間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約440,818,880股（二零一三年：440,818,880股）計算。

 (b) 攤薄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時並無假設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

權及認股權證會獲行使，因其具反攤薄效果或攤薄效應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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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儲備變動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僱員補償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總計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4,408 223,509 4,870 752 1,776 7 9,989 (1,299) 1,763 (78,570) 162,797 772 167,977

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 — — 73 73 (513) (440)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溢利 — — — — — — — 93 — — 93 — 93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8) — — — — (8) — (8)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 (8) — 93 — — 85 — 85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8) — 93 — 73 158 (513) (355)

以股份支付之僱員賠償 — — — 29 — — — — — — 29 — 29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4,408 223,509 4,870 781 1,776 (1) 9,989 (1,206) 1,763 (78,497) 162,984 259 167,651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4,408 223,509 4,870 993 1,776 1 9,989 (992) 1,763 (97,697) 148,620 (2,217) 146,403

期間虧損 — — — — — — — — — (8,337) (8,337) (1,160) (9,497)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 — — — — — — — 176 — — 176 — 176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97) — — — — (97) — (97)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7) — 176 — — 79 — 79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97) — 176 — (8,337) (8,258) (1,160) (9,418)

以股份支付之僱員賠償 — — — 362 — — — — — — 362 — 36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4,408 223,509 4,870 1,355 1,776 (96) 9,989 (816) 1,763 (106,034) 140,724 (3,377) 13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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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除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期內擁有重大關連人士

交易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向Maxx Capital Finance Limited支付之管理費（附註i） 150 150

向電子動感有限公司支付之租金（附註i） 724 724

附註：

(i) Maxx Capital Finance Limited及電子動感有限公司均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勞女士

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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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其互聯網、手機、及媒體行業（「 IMM」）增長策略，透過不斷發
展「FinTV」品牌進一步加強其於媒體業務（以金融業為重點）之持控。FinTV所提供之節目
不論闊度及深度均繼續以倍增長。FinTV為香港唯一一家提供粵語及普通話雙語的財經
電視頻道，同時透過電視、互聯網及流動渠道為大中華區的投資者及金融精英提供最新
的專業報導。本集團相信，FinTV將成為未來業務增長之其中一股主要動力。

媒體業務
本集團主要透過成立現代電視有限公司及多家附屬公司（「現代電視」）經營其媒體業務。
除透過「FinTV」品牌製作及發放節目外，現代電視亦從事財經公關及廣告創作。

物業投資業務
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持續為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帶來穩定收入及正面貢獻。

貸款業務
本集團的貸款業務持續為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帶來正面貢獻。

財經資訊服務業務
在中港兩地營商環境急速的轉變及客戶頗高的要求下，本集團持續為投資者提供包括交
易業務及純數據、新聞及分析在內的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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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營商環境競爭激烈，本集團審時度勢，設法提高競爭優勢及營運效率。本集團繼續
將財華社打造為提供財經新聞資訊服務供應商的領導品牌，拓寬其財經新聞傳播渠道，
並向客戶推出新聞發佈、媒體監控和投資者關係等增值服務，大受市場的歡迎。此外，
本集團進一步拓寬其財經內容以移動通訊傳播的渠道。

本集團現已向現有客戶提供移動解決方案，成績令人鼓舞。本集團已經物色到多個移動
平台供應商，在中國及香港傳播財經資訊。

證券及期貨業務
由於股票市場波動，加上競爭激烈，來自證券及期貨業務之收入持續減少。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約為4,727,000港元之營業額，較二零
一三年同期約6,898,000港元減少約31%。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約為3,166,000港元之銷售成本，
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之3,411,000港元（經重列）減少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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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了約為11%至約為
10,72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9,641,000港元經重列），其主要由於增加了對FinTV的投資。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約
為8,33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73,000港元溢利）。

對本公司前任主席及董事採取法律行動
繼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向本公司前主席兼董事余剛（「余」）發出索償書後，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日，本集團（作為原告）再向余（作為被告）發出經修定索償書，就彼就任董事
期間有以下違反誠信責任向其索償：(i)於未獲得任何適當授權前，余侵吞合共人民幣
3,238,015.30元之公款，有關款項未經授權並以不合法方式滙往余之私人銀行賬戶，據稱
乃為結付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之開支；及(ii)用不法方式將合共人民幣721,000元之金
額，由該等中國附屬公司轉移至其銀行賬戶，該金額原須支付予附屬公司之客戶。本公
司要求(i)索償人民幣 3,238,015.30元及人民幣721,000元；(ii)向本公司交代所賺及所得一
切盈利及利益；(iii)損失；(iv)利息；(v)費用；及(vi)進一步或其他濟助。於二零一四年七
月，原告和被告互相交換了證人陳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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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
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6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買賣的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
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及相關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股份數目及 

持有股份之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及 

持有相關股份之身份

董事姓名 本集團成員╱相關法團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 

法團權益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 

法團權益 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的百分比

（附註2）

執行董事：

勞玉儀女士（「勞女士」） 本公司 — 278,439,784 

（附註1）
— — 278,439,784 63.16%

勞女士 Maxx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Maxx 

Capital」） （附註1）

— 2股每股面值 

1美元之股份

— — 2股每股面值 

1美元之股份

100%

勞女士 Pablos International 

Limited 

（「Pablos」） 

（附註1）

1,000股 

每股面值 

1美元之股份

— — — 1,000股 

每股面值 

1美元之股份

100%

周永秋先生（「周先生」） 本公司 — — 875,000 — 875,000 0.21%

姚永禧先生（「姚先生」） 本公司 — — 375,000 — 375,000 0.09%



14 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第一季度業績報告2014 – 2015

附註：

1. 該等278,439,784普通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乃由Maxx Capital持有，Maxx Capital為Pablos

所全資擁有，Pablos亦由勞女士全資擁有。因此，Pablos及勞女士均被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擁有由Maxx Capital所持有之278,439,784普通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440,818,88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
各自的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的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
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買賣的規定標準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
益或淡倉：

股份數目及 

持有股份之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及 

持有股份之身份

董事姓名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 

法團權益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 

法團權益 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的百分比
（附註2）

主要股東：
Maxx Capita （附註1） 278,439,784 — — — 278,439,784 63.16%

Pablos （附註1） — 278,439,784 — — 278,439,784 63.16%

附註：

1. 該等278,439,784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股份乃由Maxx Capital持有，Maxx Capital為

Pablos所全資擁有，Pablos亦由勞女士全資擁有。因此，Pablos及勞女士均被視為（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擁有由Maxx Capital所持有之278,439,784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股份。勞女

士乃Maxx Capital及Pablos之董事。

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440,818,88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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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之變動
根據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限額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舉
行的週年股東大會上更新）授出的購股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變動詳情
載列如下：

承授人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一日 

結餘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結餘

執行董事：

周先生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附註1） 0.49港元 375,000 — — 375,000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附註2） 0.50港元 500,000 — — 500,000

姚先生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附註1） 0.49港元 375,000 — — 375,000

僱員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附註1） 0.49港元 1,500,000 — — 1,500,000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附註2） 0.50港元 3,500,000 — — 3,500,000

總計 6,250,000 — — 6,250,000

附註：

1.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授出的購股權。

有效期： 已授出購股權可自各自之歸屬期末開始兩年期間按下列方式予以行使.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各歸屬期之購股權數：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後六個月： 已失效 已失效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後十二個月： 25% 25%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後十八個月： 25% 25%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後二十四個月： 25% 25%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授出的購股權。

有效期： 已授出購股權可自各自之歸屬期末開始十年期間按下列方式予以行使。

各歸屬期之購股權數：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後六個月： 50%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後十二個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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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行使之非上市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其有權認購最多合共
35,441,124港元之本公司股份。每份認股權證之發行價為0.02港元，並賦予持有人權利，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如該日不是營業日，則為緊接
該日前之營業日）的下午四時正（香港時間）之期間，以現金按初始認購價每股本公司普
通股份0.402港元（可調整），認購一股本公司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全數行使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所附帶之認購權將導致發行88,162,000股本公
司普通股股份。

其他人士須披露其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的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競爭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
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士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有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又或與
本集團有利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黃偉健先生、蕭兆齡先生及梁志雄先生，
其中黃偉健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為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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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維持優良之企業管治水平。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原則著重高質素之董事會、健
全之內部監控，以及對所有股東之透明度及問責性。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認為，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的第一季度內，本公司已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之條文規定，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勞玉儀女士為本公司主席，其任期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起開始。於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止期間，林楚華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
之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其後行政總裁之職位懸空，其職能及責任由董事會成員分擔。
董事會正在物色可獲委任之行政總裁適當人選，並會於委任後作出公佈。

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8所述之交易外，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或於期內任何時間仍然有效或於此段期間內任何時間曾有效且對本集團
之業務屬重大而本集團為訂約方之一的任何合約中概無擁有重大權益（二零一三年：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整個期間內，已採納一套規條不遜於根
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標準所規定有關全體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守則。本公司亦曾特此向全體董事咨詢，確定全體董事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整個期間已遵守交易標準及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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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及執行董事  

勞玉儀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

於本報告發表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勞玉儀女士、周永秋先生及姚永禧先生；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偉健先生、蕭兆齡先生及梁志雄先生。


